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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注册小号的成本也低，导致

平台不能完全进行事先有效识别。

网购本身就是新时代新技术的

产物。维护网购的交易公平，同样

离不开技术支持。“避免风险发生，

首先要加强平台应用系统和数据的

安全性，尽量减少漏洞。其次应密

切监管促销之类的特殊业务，如出

现业务数据异常，早发现、早处理，

及时封堵漏洞。此外，要积极配合

公安部门调查，提供详细证据，以

实现追踪溯源、依法打击。” 闫怀

志说道。技术并非万能，但加强平

台对于恶意退款和索赔的规制，没

有技术是万万不能的。

另外，针对恶意“薅羊毛”与

恶意退款等新型网络黑灰产涉及的

法律问题，《新民周刊》记者咨询

了上海君悦律师事务所朱平晟律师。

朱平晟表示，这其中的情况较为复

杂，需要分开讨论。“我认为要区

分情况，像果农被恶意‘薅羊毛’

这一类应属民法通则中的显失公平。

商家可以撤销订单，因为这是明显

的误操作而违背真实，所以不应该

支持买家（羊毛党）维权。至于恶

意退款，我们也要分情况讨论。像‘莆

田鞋’商家被要求退款，因本身存

在假货问题，很难讲买家不能这么

干。但是一群人有组织地去做这件

事，‘打假’性质就变味了，更像

是‘黑吃黑’，这种行为肯定不鼓励。

而那种恶意损坏牛奶然后要退款的

行为就比较恶劣，因为它属于恶意

造假然后获利。”至于这些恶意退

款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朱平晟

表示主要看涉案金额。比如针对“莆

田鞋”的假货投诉，即使按照“假

一赔三”的原则，金额一般也不超

过千元，商家很难以敲诈勒索起诉

这些“吃货”，更不用提司法程序

本身的成本。

朱平晟指出，当前我国法律对网

络黑灰产的监督尚未细化。“对于恶

意退款等行为，执法部门主观上很难

去区分，法律对此的宣判风向也一直

在变。可能之前大家都强调维护消费

者权益，那么自然对商家不利。然后

最近一段时间又主张保护商家，那恶

意退款就会被整治。”但无论法律对

具体行为如何界定，在朱平晟看来，

恶意“薅羊毛”和“吃货”都是利用

了电商对于消费者原有的信任。“这

些带有恶意的不诚信行为，实则损害

的是社会整体风气。以前电商平台主

动推出‘无理由退款’等原则，是基

于对消费者的信任，以及对消费行为

的照顾。现在这些‘吃货’不怀好意

地做这些事，是占了全体消费者的便

宜。最终还得让广大消费者买单，因

为商家利益一旦受损，就会考虑提

高商品成本，从而导致社会成本的增

加。”

当 然， 相 关 监 管 部 门 与 法 律

法规也注意到了这些“新兴”的网

络黑灰产。11 月 23 日杭州召开的

2019 互联网法律大会上，南都新业

态法治研究中心发布《恶意索赔行

业观察报告》，指出“职业索赔”

已经影响到商家、平台、监管部门、

司法部门等多方，破坏了市场营商

环境，侵占了消费者正当维权的司

法执法资源。报告同样提到，这一

恶意行为目前正呈现团伙化、年轻

化、产业化等趋势。半个月后，杭

州互联网法院对一起案件作出判决，

认定被告周某的恶意退款行为明显

不符合常人的购物习惯，系滥用淘

宝会员权利，损害平台正常运营秩

序，判决周某赔偿淘宝网经济损失 1

元及合理支出（律师费）1万元。原来，

去年周某注册淘宝账号后曾疯狂下

单再退款。其中，2018 年 6 月 7 日

至 16 日，周某下单 289 笔，其中退

款成功 277 笔。尝到甜头后 ，周某

又如法炮制。2018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又下单了 344 笔，再陆续

申请退款 343 笔，其中退款成功 335

笔，实际退款金额 18842.53 元。最终，

周某的恶意退款行为成功引起了平

台与法院的注意。此案也是淘宝网

起诉恶意退款系列案件中，法院作

出的首例判决。

与此同时，2019 年 12 月 2 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

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

规定“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

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

益争议的”，市场监管部门不予受理。

该规定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

效。这意味着以“打假”等名义实

施恶意投诉和退款的行为将受到规

制。有商户也希望借此新规，让各

方更重视保护商家的权益，加大对

恶意投诉索赔行为的监管，最终令

这些互联网消费体系中的“害群之

马”无处可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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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脐橙被“薅羊毛”。




